
十二、遺囑分配之共有人不願會同應如何辦理 

甲有一 A 地，以遺囑分配由長子乙、次子丙繼承各 1/2，未料，甲死亡後，

丙竟不會同乙申辦遺囑繼承登記，問：乙可否單獨申請？ 

【圖示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解析】 

1.遺囑繼承為遺產分割之方法，係被繼承人於生前指定好遺產之分配而於死亡時

生效之行為。遺囑繼承為指定應繼分之行為，故學者間有認為應無「被繼人死

亡後，遺產為全體公同共有」之適用，而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，即依遺囑即時

變動為受分配之繼承人取得。 

2.有鑑於此，如遺囑人將不同土地分配予不同繼承人，因一物一權主義之結果，

假設繼承人無法會同，應可由部分繼承人申請取得自己受分配之土地(內政部

93.11.19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6064號函參照)。例如甲以遺囑將A地分配由長

子乙繼承，B地由次子丙繼承，如果乙丙不能會同申請，則乙可單獨申請繼承

A地，丙可單獨申請繼承B地。 

3.然本例之不同在於，甲僅遺留一筆土地由乙、丙繼各1/2，倘二人不能會同申

請，則乙可否單獨取得自己之1/2，實務上確實有登記機關受理過此類案件，

但該機關認為此種情況與上開函釋並不相同，不能類推適用，因為在該函中有

定義一物一權主義，僅指需單獨繼承其中一不動產之全部所有權而無共有之情

形，本例中係一筆土地由二人共有取得，當然不能適用該函釋。 

4.但筆者認為，這其實很有討論空間。首先，一物一權主義在指一個標的物只有

一個所有權，如為多人共有仍然只有一個所有權，只是將該所有權抽象的劃分

出比率(持分、應有部分)而由不同之人取得，稱為共有人而已，再者，如由部

分之繼承人單獨申請取得其受分配之持分，其餘未會同之繼承人應得之持分，

則保留在被繼承人名義即可，技術上並非無法登記，如此而已。試想，如果甲

之A地全部，僅將其1/2由乙遺囑繼承，另1/2未交待，則此時遺囑繼承之1/2與

另一個1/2顯然要以不同的法律關係處理(另一個1/2應辦理一般繼承或分割繼

承)，難道此時也以一物一權主義去限制，乙必須會同其他繼承人始得取得自

己之1/2，如此一來豈非在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故筆者認為，本例應開放由

乙單獨申請繼承其1/2，不用會同丙申請。至日後如丙再持該遺囑繼承自己之

1/2，當然亦可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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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參考法令】 

內政部93年11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6064號函 

【要旨】遺囑分割遺產，如符合一物一權之原則，得由部分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

之遺囑，單獨就其取得之遺產部分申請繼承登記 

【內容】案經函准法務部93年11月15日法律決字第0930040074號函略以：「按『被

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』、

『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』

民法第1165條第1項、第118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因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，

個人對於私有財產，在生前既有自由處分權，則該人於其生前，以遺囑

處分財產而使其於死後發生效力，亦應加以承認（參照戴炎輝、戴東雄

合著，繼承法，第246頁）。本件依來函資料所示，被繼承人代筆遺囑

分割遺產之內容，均係繼承人單獨取得某一不動產之全部所有權而無共

有之情形，屬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，依民法第1165條規定，自應從其所

定。準此，本件被繼承人死亡時遺囑生效，依其所定遺產分割方法即生

遺產分割之效力，由繼承人取得單獨之不動產所有權，無民法第1151

條有關遺產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規定之適用，

故各繼承人得本其全部所有權人之地位單獨申請辦理繼承登記。…」本

案遺囑分割遺產，如符合一物一權之原則（即繼承人單獨取得被繼承人

某一不動產之全部所有權而無共有之情形），得由部分繼承人持憑被繼

承人之遺囑，單獨就其取得之遺產部分申請繼承登記，而無須全體繼承

人會同申請。 

 


